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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1037号
余镓杰、倪文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余镓杰、倪文洁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1037号的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468号

徐春芬：原告胡金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272号

安吉颐达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
3272号原告浙江德千商贸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
对接中心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416号

杭州火狐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0106
民初3416号原告周银先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
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229号

周忆明：本院受理的原告黄修元与被告周忆明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0106
民初92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9号

丰泽区塘掠百货网店：本院受理原告胜达集团江苏开胜
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丰泽区塘掠百货网店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
初1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则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1号

杭州恒景园林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智渡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44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杭州恒景园林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杭州智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250000元，并支付以250000元为基准，自2021年1月15
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杭州恒
景园林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杭州智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
律师代理费16000元及公告费65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645元，
由被告杭州恒景园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682号

浙江灵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亚麻
实业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
682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8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782号

杭州音韵艺术培训有限公司、郑鑫涛、卢佳怡、杨洁、申宇
婷、李尚澎:本院受理原告金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浙0108民初782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8月1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235号

飞声传媒(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华银诉你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1235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
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
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
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61号

谢伟德:本院受理原告孟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浙0108民初1361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0日上午9

时1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408号

北京善建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华
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
140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1年8月10日下午14时5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32号

李凯达：本院受理原告陈小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浙0108民初1832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0日上
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018号

谢汪儒、必冉(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反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谢汪儒、第三人必冉(上海)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
月27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859号

浙江尚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傅洲京、孙军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0)浙0108民初5859号，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5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451号

浙江荐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郑建良：本院受理原告茹恩
仙与被告浙江荐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郑建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91民
初345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浙江荐量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茹恩仙借款
300000元，并支付利息67670元（暂计算至2020年5月7日；自
2020年5月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利息，以300000元为基
数，按照年利率1.75%计算）；二、被告郑建良对上述第一项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430元，申请费2373元，合计5803元,由被告浙江荐量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郑建良负担。原告茹恩仙于本判决书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荐量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郑建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
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477号

杭州下沙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庄永才蔬菜店、高菊文：本院
受理原告王金根与被告杭州下沙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庄永才
蔬菜店、高菊文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191民初34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高菊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金
根2200元；二、被告高菊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王金根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王金根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5元，由被告高菊文负担。原告王金根于本判决书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高菊文于本判
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059号

李伟东：本院受理原告玄士国诉被告李伟东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判令被告归还本金50000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按年利率
20%自合同到期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9月
17日为65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8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408号

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耐立电
气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
民初40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原告杭州耐立电气有
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
13日签订的《担保协议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2.被告
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
还原告杭州耐立电气有限公司保证金500000元并支付逾
期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3.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耐立电气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
4.驳回原告杭州耐立电气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17元，由原告杭州耐立
电气有限公司负担30元，由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负担4387元。原告杭州耐立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
讼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378号

李红：本院受理原告徐以咏诉被告李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
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李红
返还原告借款100000元；2.判令李红支付上述款项利息损
失49617元（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自
2017年12月18日暂算至2021年3月8日，要求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
师费50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
2017年12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
向被告出借100000元，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转账
100000元，被告出具收条，借款到期后，被告一直推脱不
还，后无法联系造成本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8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275号

杭州钱塘新区杭联通讯器材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孙晓
芳诉被告杭州钱塘新区杭联通讯器材经营部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
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解除
合同，并返还合同款3888元。事实与理由：2020年8月14
日，原告到被告处办理了消费3888元享话费4688元返冲
业务，业务办理后仅返了600元话费，剩余话费至今未返
还，后无法联系被告造成本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8月11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1892号

盛林（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永乐村）：本院受理原告赵
鸿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依法判
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350000元；二、依法判令被
告以所欠货款3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赔偿逾期付款利
息损失18303.54元(从2020年5月23日起暂计算至2021
年4月14日)，此后利息仍按照前述标准继续计算至货款实
际清偿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书、廉
政监督卡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8日9时在本院103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480号

郭民华：本院受理原告吴菊萍与被告郭民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郭民华归还
原告吴菊萍借款本金壹拾肆万元，并支付截止于2020年8月
19日的利息114119元，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
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付。(其中50000元本
金，自2015年5月6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18%计付
利息共计47589元；其中80000元本金自2016年6月16日起至
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18%计付利息共计60124元；其中
10000元本金，自2017年1月28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
年利率18%计付利息共计640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证据的
期限为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8月09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660号

刘德华：本院受理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材料、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6日9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67号

金华市舒居尚家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佳亮木
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华市舒居尚家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单位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
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582号

潍坊龙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华
洛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潍坊龙康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58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原告宁波华洛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被
告潍坊龙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签订的

《采购合同》（合同编号：LKYL-201117）于2021年5月4日
解除；二、被告潍坊龙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退还原告宁波华洛敏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合同押金799984元及货款421500元，并支付违约
金1264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907元，应收
7953.5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603.5元，
由被告潍坊龙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单位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99号

张志杰（公民身份号码：4110231991****2511）：本
院受理的原告李纪浩诉被告张志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12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志杰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李纪浩借款本金借款本
金45785.73元、利息1018.10元，罚息54.44元、复利18.15
元（罚息、利息暂算至2019年4月11日，以后的罚息、复利分
别以借款本金45785.73元、利息1018.10元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11.25%标准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纪
浩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1060元，减半收取计53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180元，由被告张志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缴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482号

绳肖阳（公民身份号码：4127232001****9015）：本
院受理的原告刘剑波诉被告绳肖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绳肖阳立即向原告偿还所欠借
款11000元以及自2019年1月16日至2020年12月30日
的利息。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
年8月20日09时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193号

徐智伟（公民身份号码3310021993****2018）：本
院受理的原告杨朝华诉被告徐智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31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智伟支付原告杨
朝华货款5033元，并支付自2021年3月2日起以5033元
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
徐智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549号

黄天乐（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88****4012）：本
院受理的原告邹雪强诉被告黄天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25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黄天乐支付原告邹雪强
劳务费1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
理费75元，减半收取37.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87.50
元，由被告黄天乐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82号

任吉祥（3302271965****7191）：本院受理的原告
朱雅春与被告任吉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18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任吉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朱雅春借款本金5000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适用简
易程序，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被告任吉祥负担。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3252号

郑州泽鑫建筑劳务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10100MA3XC9QK15）：本院受理的原告屠强诉
被告郑州泽鑫建筑劳务公司、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郑州泽鑫建筑劳务公

司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郑州泽鑫建筑劳务公司公告送达（2020）浙
0203民初132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州
泽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
告屠强支付劳务款21921元；二、案件受理费348元，减
半收取17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郑州泽鑫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负担。限郑州泽鑫建筑劳务公司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519号

陈尔亭（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10204057X）：
本院受理的原告颜冲祥与被告陈尔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开庭传票、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小额转普通
程序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20800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7072元，暂计
至法院一审开庭日止，开庭之后的逾期利息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10日
上午9:0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006号

邱春雨（公民身份号码3713251991****5356）：本
院受理原告张成建与被告邱春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
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被告人归还2021
年2月3日以前的货款共计19万元整。2.请求被告人支付
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鄞江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08月03
日08时45分在本院鄞江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54号

鹿先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永正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鹿
先海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32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98号

刘二洪：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永正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刘二洪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12民初32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937号

喻军:原告易商新程（杭州）有限公司与被告赵现志、胡春
梅、喻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12民初29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赵现志、胡春梅共同向原告易商新程（杭州）有限公司
支付代偿款1943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喻军对被告赵现志应履行的上述付款义务的50%即
9716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喻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赵现志追偿；三、驳回原告易商新程（杭州）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446元，减半收取223元，由原告易商新程（杭州）有限公司负
担80元，被告赵现志、胡春梅共同负担143元，被告喻军在50
元范围内与被告赵现志、胡春梅共同负担。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喻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882号

唐靖沣：本院受理原告李晓峰与被告唐靖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6日8时
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891号

张余余：本院受理的原告和盈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余余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689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975号

竹锋：本院受理原告刘柏桢诉被告竹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